
 
郑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关于印发郑州市质量标杆认定管理办法的 
通 知 
 

各开发区、区县（市）工信部门： 

    现将《郑州市质量标杆认定管理办法》印发你们，请认真

贯彻执行。 

 

 
                                 2021 年 6 月 26 日 

 
 
 
 
 
 
 
 
 
 
 



郑州市质量标杆认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深入开展工业企业“质量标杆”创建活动，充分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促进工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加快推动

我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

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发〔2017〕24 号）《工业和信息化

部关于促进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的实施意见》（工信部

科〔2019〕188 号）和《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

质量提升行动的实施意见》(豫发〔2018〕22 号)及河南省质量

标杆创建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郑州市质量标杆（以下简称“市质量标

杆”）是指企业应用先进质量管理理念、方法、工具或互联网

等技术手段开展质量管理和改进创新活动，在找准质量提升短

板，改善产品质量保障能力，提高顾客满意度，提升经营绩效

等方面取得并经市级认定的最佳实践经验。 

第三条 市质量标杆认定工作遵循“公开透明、自愿申报、

择优推荐、严格评选、跟踪管理”的原则，推广科学、可复制

的典型经验。 

第四条��市工信局负责市级质量标杆的认定、管理和指导工

作。各开发区、区县（市）工信部门负责本地区企业申报质量

标杆的审核、推荐，同时配合做好相关组织协调工作。 



第二章�遴选方向 

 

第五条 市质量标杆重点遴选方向：围绕我市电子信息、汽

车和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铝精深加工、现代食品、

家居及服装制造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5G、新能源、

节能环保等战略新兴产业，开展“质量标杆”遴选活动，促进

重点行业和战略新兴产业质量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一）全面质量管理方向。重点是企业运用先进质量管理

理念、方法、工具，促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提

高质量和效益，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典型经验。 

（二）新一代信息技术方向。重点是企业运用大数据、人

工智能、5G、区块链、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提高用户满意度和企业效益，促进质量

管理模式创新的典型经验。 

（三）新业态、新模式方向。重点是企业发展新业态、新

模式，促进了产品或服务质量明显提升，取得良好经营绩效的

典型经验。 

（四）“专、精、特、新”方向。重点是中小企业在新颖化、

专业化、特色化、精细化质量管理和质量提升方面具有显著成

效的典型经验。 

市质量标杆遴选方向可根据年度工作重点进行适时调整和

补充。 

 



第三章 认定条件 

 

第六条��申报市级质量标杆应具备以下条件： 

1.在郑州市注册的独立法人企业，有效运行质量管理体系； 

2.企业经营效益好或未来发展潜力大，在质量、诚信、安全、

环保等方面无违法行为和不良记录； 

3.所运用的主要管理方法（技术）已在本企业系统应用，有

效促进了产品、服务质量和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在地区和行

业内表现突出，且具备学习推广的条件； 

4.承诺被遴选为质量标杆后，积极参与质量标杆典型经验的

分享交流活动。 

第七条 认定标准 

（一）科学性和创新性 

1.所应用的管理方法（技术）符合科学规律，符合质量管

理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 

2.所借鉴的管理方法能结合企业实际进行应用，并具有创

新性；或是企业结合实际独创且有效的管理方法。 

（二）系统性和示范性 

1.典型经验应是企业实践多年的成熟方法，逻辑清晰，内

容完整，能展示对该管理方法的系统性应用情况。 

2.典型经验对关键环节重点说明，包括从中获得的经验或

教训，特色和亮点鲜明，具有示范性。 

（三）显效性和发展性 



1.有充分的数据和事实说明，通过应用该管理方法，企业

的质量和效益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利用与竞争对手和标杆的对

比数据，说明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 

2.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应用该管理方法提升企业质量管控

能力的典型经验，在同行业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可借鉴性。  

 

第四章� �认定程序 

 

第八条��符合条件的企业根据年度申报通知，自愿向所在开

发区、区县（市）工信部门提出申请并按要求上报申报材料。 

第九条 各开发区、区县（市）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查核

实，择优向市工信局推荐。市工信局组织有关专家对企业申报

材料进行评审，必要时组织答辩或实地考察。 

第十条 根据专家评审结果，市工信局提出拟认定的市级质

量标杆名单，并按规定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正式确定郑州

市质量标杆名单并发文公布，予以授牌。 

 

第五章 管理 

 

第十一条 市质量标杆认定工作每年组织一次，原则上和河

南省质量标杆推荐申报工作同步进行。同一年度内，推荐申报

河南省质量标杆的企业视为一并申报郑州市质量标杆，不再提



交市级质量标杆申报材料。认定为郑州市质量标杆企业，择优

推荐申报河南省质量标杆。 

第十二条��支持获评市质量标杆企业加快发展，积极帮扶标

杆企业开展质量品牌建设，宣传推广质量标杆典型经验。 

第十三条��市质量标杆实行动态管理，对发生质量、安全、

环保等方面重大责任事故的，撤销质量标杆称号。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工信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1.质量标杆申报表 

2.质量标杆申报材料编写说明 

 



 

  

附件 1： 

质量标杆申报表 
申报企业  

所属行业  所在地区  

标杆名称                          

标杆简介 

 

 

 

 

 

 

 

 

 

 

 

 

 

 

 

 

 

 

 

 

通讯地址  邮编  

联 系 人  电话  手机  

传    真  E-mail  

年度    基本情况 

资产总额

（万元） 



 

  

销售收入

（万元） 
      

利润总额

（万元） 
      

从业人员

（人） 
   

    本企业在诚信、质量、安全、环保等方面无违法行为和不良记录，对

202X 年质量标杆活动所提交的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愿意进一步总结提炼实

践经验，积极参与质量标杆学习实践交流活动，并为与其他企业分享创造条

件，为提升我省（我市）质量管理水平做出贡献。 

 

             企业名称（公章）： 

                              

          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推荐单位意见 

 

 

 

                                    推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质量标杆申报材料编写说明 
 

一、申报材料内容 

总结材料应体现典型经验的思路做法、推进要点、效果和

特色亮点等。要求内容详实、逻辑清楚、重点突出、数据支撑、

图文并茂。总结材料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一）质量标杆名称（40 字以内） 

质量标杆名称应体现典型经验的特征。命名规则为：（企业）

+（典型方法技术）+（经验）。如：××公司实施六西格玛设计

的经验。 

（二）摘要（500 字以内） 

简要介绍应用的管理方法（技术）、推进情况、主要成果、

特色亮点，以及该经验所获得的评价或认可。 

（三）企业概况（500 字以内） 

企业概况应包括企业名称，法人，企业性质，创建时间，

历史沿革；所属行业，行业代码；地理位置，面积；主要业务

范围，主要产品和服务；生产经营情况；企业文化特色，组织

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企业资源状况，包括人力、技术、信

息和知识、基础设施、供应商和客户；企业的社会责任状况；

荣获的相关荣誉等。 



 

  

（四）管理方法（技术）的推进实施与运行（8000 字以内） 

介绍企业推进管理方法（技术）的过程、做法等，重点体

现实施要点、特色亮点。成果的核心内容要通过具体数据、图

表等方式展现，必要时适当举例。 

（五）管理方法（技术）的实施效果（2000 字以内） 

以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展示与典型经验相关的绩效结果，

如经济效益、管理效益、社会效益等。可提供近三年的相关指

标数据，及适时与竞争对手和标杆对比情况。 

二、证实性材料内容（选择性提供） 

可提供组织在所在行业处于领先地位的资料证明；与经验

相关的获奖证书、专利证书及其他证实性材料（如：质量奖、

制造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单项冠军）等。 

三、总结材料的格式要求 

总结材料应采用 A4 幅面纵向编辑。文章标题为黑体小二号

居中，“摘要”二字宋体四号字居中加粗，摘要及正文均为宋体

小四号字，单倍行距。附表标题放置附表上方居中，插图标题

放置插图下方居中，图表按类别统一编号，附表及插图标题为

宋体五号字加粗。 

纸质材料一律双面打印并胶装成册。 

四、质量标杆相关材料 

（一）总结材料 



 

  

质量标杆申报材料（上述总结材料）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组

织相关专家进行审核。 

（二）实地考核材料 

现场答辩后，市工信局视需要对部分入围企业进行实地考

核，并通知组织单位实地考核企业名单。进入实地考核环节的

单位，需准备质量标杆相关材料。 


